附件2

2025年“藏东好物品·佳节快乐购”促消费活动参与商家诚信经营承诺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自愿参加类乌齐县2025年“藏东好物品·佳节快乐购”促消费活动，我们郑重承诺如下：

认真遵守《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，知悉本次促消费活动相关要求，并切实执行。

严格把关，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，坚决不掺杂使假，不以假充真，不降低服务质量。

明码标价，不借促销之机变相加价和哄抬物价，不搞虚假宣传，不以充值、预存方式核销“消费券”。

建立规范完整的消费券核销台账；自愿配合活动实施部门等，进行补贴资金审核、违法违规行为调查，并提供佐证材料。

规范经营，不参与消费券现金兑换，不核销找零或者替代现金找零，不倒买倒卖消费券。

接受有关单位的检查和监督。如违反上述要求，自愿接受处罚，退回消费券补贴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企业或者个体（盖章）： 

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月   日

